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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食安法  遭罰 76萬元不繳 

 移送執行    新竹分署查封不動產 

    本周就是母親節，打開臉書，印入眼前的有各式各樣五花八

門討好媽媽的商品推介，比如母親節禮物首選、女性青春好朋友等

一系列帶有療效之食品。新竹市 1名黃姓女子，因於 110年間在臉

書刊登「粉妍片、白腎豆膳食纖維」共 2件食品廣告，並於

instagram 限時動態刊登「粉妍片、白腎豆、膠原蛋白肽」共 3件

食品廣告，經新竹市衛生局 111年 9月間約談後，因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裁罰新台幣(下同)76萬元，逾期未繳，

日前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下稱新竹分署）執行，經新

竹分署通知到案後，黃女深知無法躲避，於近日申請辦妥分期繳

納，以其配偶為擔保人，繳納第一期款項 6萬元在案，另為防止脫

產，新竹分署並同時發函地政事務所查封黃女於新竹市之透天厝。 

   新竹分署收案後便進行傳繳通知，黃女收到通知後，來電聲稱

不知道為何會罰得那麼重、經濟狀況不佳，並要求分 36期繳納云

云。新竹分署審酌其名下不但有不動產，還有一輛 2022年份新



車，似並未如其所述困難，是以僅准其 11期分期繳款，為確保分

期款項後續能順利徵起，並同時查封義務人名下不動產，以資擔

保。 

    新竹分署呼籲凡是社交媒體上廣告內容效果超乎想像、太過吸

睛，請務必提高警覺，切勿輕信誇大不實或宣稱具有療效的廣告。

母親節將至，為了媽媽的健康，如果要準備健康食品的民眾，不要

輕信臉書或 IG上來路不明的保健品，以免健康不成反傷身，孝心

大打折扣。  

 

 

 

 



 


